
中山通訊 101-0605-0607 

1 

稅務新聞 101-0605-0607 

一、 營利事業因計算錯誤短繳或經更正核定補繳稅款應加計利息 

二、 營所稅-問答／列損無原始憑證 自動補繳免罰 

三、 營所稅-問答／售外國有價證券 須申報營所稅 

四、 綜所稅-列報爭議 賦稅署：爭取今年底前適用 

五、 所得稅-大股東高所得者 免核實申報 

六、 公司法-公司無盈餘 不得配息分紅 

七、 遺產稅-問答／繼承存款 20萬內 得逕移轉提領 

八、 售屋享土增稅優惠 善用夫妻贈與 

九、 問答／分次買地售地 分按時點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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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利事業因計算錯誤短繳或經更正核定補繳稅款應加計利息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所列報減除之各項成本、費

用或損失、投資抵減稅額，超過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致短繳自繳稅款，經稽

徵機關核定補繳者，應自結算申報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繳納補徵稅款之日止，就核

定補繳之稅額，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該局說明，有甲公司本期申報前 10年虧損扣除額 65,000,000元，依會計師簽證

報告說明，該虧損扣除額係 98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虧損，惟經調閱甲公司 98年度

課稅資料歸戶清單查得同年度尚有不計入所得之股利淨額 86,000,000元，依財政部 66

年 3月 9日台財稅第 31580號函釋，虧損年度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虧損後以餘額盈虧

互抵，本案經抵減後已無虧損可供扣抵，經該局核定全數否准認列。 

該局指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 39條規定，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

除前 10年各期核定虧損者，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 4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

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中扣除。 

該局進一步表示，依財政部 80年 5月 15日台財稅第 800689244號函釋，前揭案

例係屬調整補稅事項，可適用所得稅法第 100條之 2規定加計利息一併徵收，免依同

法第 110條規定送罰，即應依所得稅法第 123條規定按當地銀行業通行之存款利率，

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加計利息。 

（聯絡人：綜合規劃科張審核員；電話 23113711分機 160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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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列損無原始憑證 自動補繳免罰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6.05 04:03 am  
  
樹林區黃先生問：營利事業的費用或損失未取得原始憑證，若不慎申報該如何處理？  

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答覆：依營所稅查核準則第 67條規定，營利事業費用及損失，未

經取得原始憑證，或經取得而記載事項不符者，不予認定。前項費用或損失，如經查

明確無支付事實，而係虛列費用或損失逃稅者，應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規定處罰。  

營利事業若不慎申報該筆費用或損失，在未經檢舉及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人員進行

調查前，營利事業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僅須

就該項稅捐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

郵政儲金匯業局之 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免予處罰。  

【2012/06/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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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答／售外國有價證券 須申報營所稅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6.05 04:03 am  
  
臺南市陳小姐問：營利事業出售外國政府或公司發行有價證券所取得的收益，是否可

以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答覆：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規定停徵所得稅適用範圍，以我國證
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為限，尚不包括外國政府或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所以，

營利事業出售外國政府或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所取得之收益，應與其國內營利事業所

得合併申報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有關證券交易所得停止
課徵所得稅之規定。  
【2012/06/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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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報爭議 賦稅署：爭取今年底前適用 
2012/05/31  

【聯合晚報／記者仝澤蓉／台北報導】 

  
所得稅法第 17條規定，撫養其他親屬必須未滿 20歲或滿 60歲以上無謀生能力才得申

報撫養，去年遭大法官解釋違憲，財政部賦稅署官員表示，將遵照大法官解釋辦理，

並爭取在今年 12月 30日前適用。  

遭大法官解釋違憲的部分，是民眾申報撫養其他親屬時，被撫養親屬必須符合未滿 20

歲或年滿 60歲無謀生能力。現實生活中，民眾有實際撫養其他無謀生能力，但年齡介

於 20-60歲親屬，都不能申報撫養。  

例如某甲的哥哥過世，留下一位 40歲無謀生能力的身心障礙子女讓某甲照顧，依照現

行規定，某甲是不能申報撫養這位哥哥留下的 40歲身心障礙子女。但如果是某甲自己

的子女，未滿 20歲或年滿 20歲因就學、身心障礙、無謀生能力者，某甲都仍可申報

撫養。  

賦稅署官員表示，會配合修法，但目前還在研議階段，草案內容尚未擬定。由於大法

官解釋 1年緩衝期到今年 12月 30日為止，財政部的修法進度是否趕得上明年民眾申

報所得稅時適用?賦稅署官員強調，一定會遵照大法官解釋辦理，並且爭取在今年 12

月 30日前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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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股東高所得者 免核實申報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2.06.05 04:12 am  

  
行政院及國民黨昨（4）日再提出「立委修正動議版」，該版本展現輕稅善意，更向市

場傾斜。施行初期仍保留設算及核實課稅雙軌制，但不再強制大股東及高所得者核實

申報；落日期限提前至 103年底，104年起全面施行核實申報單軌制，採取單一稅率

15%分開計稅。  

立委修正動議版再度推翻日前由行政院長陳冲在官邸與黨籍立委達成的「共識版」，當

時估計受證所稅課稅徵衝擊的人數約達 2萬人，證所稅收將逾百億元。財政部評估，

新達成的修正動議版不論課徵人數與國庫稅收「都會減少」。財政部長張盛和表示，對

股市的衝擊會下降。  

最新版本形同在證所稅施行的 2年內（102至 103年雙軌制），股市若未達到 8,500點，

除須強制核實申報者外，均續享證所稅免稅優惠；新版也不再懲罰持股 3%以上的大股

東，與未加計證券交易所得淨額 500萬元以上的高所得者。財政部表示，這類族群有

權選擇設算制，繳納較輕的證所稅。  

104年起，全面取消設算制，僅剩下核實申報制（單軌制）。這比原來的行政院共識版

縮短兩年，化解外界批評共識版內容會跨到馬總統任期結束的尷尬。並新增「大戶條

款」，每人每年股票出售金額 10億元以上，必須核實申報，其虧損扣除年度也自 3年

縮短為只限當年度損失可以扣減，沒有遞延扣除的優惠。  

新版維持分階段施行，102年起開徵後，至 103年底前，採取設算制與核實制的雙軌制，

設算所得率是按出售金額扣繳千分之 0.2到千分之 0.6不等的證所稅；104年起不再施

行設算制，除特定對象如獲利大、交易金額高的股市大戶需要核實申報外，其餘股市

投資人其買賣證券交易利得一律免稅。  

財政部表示，立委修正動議版須強制申報證所稅的對象，102年至 103年共有四類族群：

買賣未上市、未上櫃股票者；出售興櫃股票全年達 5萬股以上（50張）；初次上市、櫃

前取得的股票（即 IPO），但屬承銷期間取得未逾 1萬股（10張）者不適用；以及當年

度在台居留未達 183天的非居住者；104年則再增全年售股金額逾 10億元以上的個人。 

核實課稅申報者的證所稅率也放寬，不再按 5%到 40%的綜合所得累進稅率計稅，而採

「分開計稅、合併申報」方式繳稅，稅率一律為 15%。為鼓勵長期持有者，持有逾 1年

以上者，可減半課稅；IPO股票繼續持有 3年以上，稅率更可再減半為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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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2/06/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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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 7月通過 證所稅 連四轉取消抓大戶 

• 2012-06-05 01:26  
• 中國時報  
• 【楊毅、仇佩芬／台北報導】  

     歷經逾十二小時挑燈夜戰，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昨天深夜十一點完成證所稅相關修
法初審，將行政院版本及國民黨最新修正動議版、民進黨團版、綠委許添財版及親民

黨團版等五大朝野提案，送出委員會，併案送交院會朝野協商，預計一個月協商期滿

後，最快將於下月召開臨時會處理證所稅開徵案。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團昨提出的行政院修正動議版，又再度出現新版本，幾乎
推翻上周四出爐的「行政立法共識版」，重新回到一開始的「國民黨團整合版」精神，

取消共識版中持股三％以上大股東、所得淨額五百萬元以上者須強制併入綜所稅核實

課稅的「抓大戶條款」；法人部分，則同樣維持政院版本，回歸最低稅負制，稅率調高

十二％到十五％，免稅金額降為五十萬元，財政部初估新版本稅收將超過一百億元。  
     立院財委會昨審查證所稅案，朝野一共提出十版本、廿項修法提案；新任財政部
長張盛和完成交接後，特地提早十五分鐘到場準備；民進黨團三大黨鞭柯建銘、陳亭

妃和潘孟安親自到現場坐鎮指揮，國民黨則僅有大黨鞭林鴻池一人壓陣。  
     經過近十三個小時的馬拉松式詢答及討論，最後朝野黨團協商後同意，將朝野五
大版本交付院會處理。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團昨又出現新版本，回歸當初國民黨團

整合版精神，取消原先共識版中的「抓大戶條款」；法人部分則同樣採政院版本，回歸

最低稅負制，稅率調高十二％到十五％，免稅金額降為五十萬元。  
     根據國民黨最新修正動議版本，個人部分的調整幅度較大，其中為免外界抨擊選
舉考量，提案將實施核實課徵的時程由整合版的一○六年提早為一○四年，過渡的設算
所得和核實課徵「雙軌制」時間，則縮短為民國一○二到一○三年。  
     此版方案規定，包括未上市櫃股票與興櫃交易五十張以上、ＩＰＯ（首次公開發
行）後首次交易（承銷十張以上）、非居住者（假外資），只能選擇核實課徵，亦即所

謂的「大戶條款」。至於「設算所得制」，指數八千五百點以上課徵賣股所得的千分之○．
二、九千五百點以上千分之○．四、一萬零五百點以上則維持千分之○．六不變。  
     在「核實課徵」部分，則從納入綜所稅改為分離課稅，稅率十五％，長期持有一
年以上者的稅率減至七．五％，ＩＰＯ持有三年以上降三．七五％；而一○四年起，當
年度賣出金額十億以上者，亦須納入核實課徵的「大戶條款」。  
     國民黨籍委蔡正元認為，此版本僅納入ＩＰＯ、未上市櫃等須強制核實課稅，一
般進出市場買賣者無須擔心，相信對於穩定股市將會有一定的作用。  
     但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則痛批，馬英九總統稅改政策已經徹底失敗，「從登陸諾曼
地，搞得變成登陸大撤退」，假如將來真得通過該版本，預期每年稅收恐收不到五億元，

股市將蒸發三兆元，非常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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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稅前進一步 5版本協商 

• 2012-06-05 01:36  
• 新聞速報  
• 【中央社】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4日晚間挑燈夜戰，將意見分歧的證券交易所得稅修法草案整合
出行政院版、立委修正動議版、民主進步黨版、民進黨立委許添財版和親民黨版，總

計 5版本。  
    立法院財委會會議主席、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盧秀燕表示，送進財委會原本有 21
個提案、共計 10版本，經過一整天討論，整合成 5版本，終於化繁為簡。  
    財政部長張盛和表示，證所稅出了財委會，往建立稅制的路上再邁進一步。  
    5版本證所稅對個人的課徵特色如下：  
    行政院版採「申報制」，課徵綜合所得稅，證券交易所得採 15%至 20%單一稅率，分
開計稅，合併申報，申報門檻新台幣 400萬元。持股 3年以上有長期持有優惠，虧損
可扣抵。  
    立委修正動議版採「兩階段」和「雙軌制」，民國 102年至 103年為「設算所得」和
「核實課徵」雙軌制，設算所得以台股指數 8500點以上為起徵點，就源扣繳；強制核
實課徵者單一稅率 15%，持股 1年以上可享稅率減半。  
    立委修正動議版自 104年起全面核實課徵，不再有設算所得制。  
    民進黨版證所稅採設算所得、就源扣繳，不調整證交稅，但比照證交稅「就源扣繳」，
課徵標準是依交易金額，在證交稅以外，按照賣出金額再多繳千分之 1，如果虧損或多
繳，日後可申報退稅。  
    對於持股 2年以上，民進黨版給予 50%到 80%不等的長期持有稅率優惠，沒有行政
院版的 400萬元免稅門檻，期望解決人頭戶和假外資問題。  
    許添財版採分離課稅，個人稅率最高 10%，配合證所稅復徵，證交稅從千分之 3調
降為千分之 1.5，但外資證交稅提高為千分之 3.5，以避免假外資。持有 3年可享長期
持有稅率減半優惠，持有 5年以上免稅。  
    親民黨版將證券和期貨所得都納入綜合所得課稅，累進稅率 5%至 40%，持股 1年以
上可享長期持有所得減半優惠。10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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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無盈餘 不得配息分紅 
【經濟日報╱記者江睿智／台北報導】 2012.06.05 04:57 am  
  
股東會旺季到來，對於股息及紅利分配，經濟部公司法已有重大修正，並自今年起適

用。經濟部提醒投資人及公司，只要公司無盈餘，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無虧損

時，可彈性運用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可發行新股或現金給股東。  
公司法去年有多項修正，強化公司治理外，並針對公司營運做多項放寬，全部自今年

起適用。公司可多加利用，提高營運彈性。  
首先是關於股息及紅利分派，以及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的使用。  
原本規定公司無盈餘時，原則上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但有例外，即法定盈餘公積已

超過實收資本額 50%得以其超過部分分派股息及紅利。去年修法取消「例外」，理由是，
公司沒有盈餘，就不該分配股息及紅利。  
經濟部也修正公司法第 241條第 1項及第 3項，對於無虧損公司，得將法定盈餘公積
及資本公積得以現金發放給股東。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李鎂表示，有鑑於部分公司已

累積大量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如能發現金，不僅更具彈性，也可防止股本不斷

膨脹，致稀釋股東權益。並有利公司維持穩定股利發放政策，以利吸引外來投資資金。 
第二，經濟部修訂公司法第 249條第一款，放寬公司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的規定。原條
文針對先前發行公司債一旦發生違約、遲延支付本息情況，就永久不能再發無擔保公

司債；但考量有些公司已清償先前債務，且努力改善經營體質，已成為穩定健全公司，

因此已修法放寬，在違約或延遲支付本息事實了結日起，3年內不得發無擔保公司債；
換言之，3年後即可發無擔保公司債。  
第三，修正第 158條，取消公司僅能以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股收回特別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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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才 限制股票放寬發行 
 
【經濟日報╱記者江睿智／台北報導】 2012.06.05 04:03 am  
  
經濟部去年修正公司法，放寬公司得以發行限制性股票的限制，經濟部次長梁國新表

示，這項放寬可說是回應高科技公司希望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措施。  
經濟部增訂公司法第 267條第 8項至第 10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經股東會特別決
議，發行限制性股票。  
經部也增訂公司法第 167條之 3，公司庫藏股轉讓給員工，得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2年。  
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李鎂指出，很多高科技公司人才，除了考慮薪水，也會考慮公司

發展潛力，若有發展潛力，員工是樂意拿股票，不一定是薪資；目前一般公司增資，

股票和員工依一定比例認購，即公司目的為了發給員工股票，卻變成股東也要認股。

因此，經濟部才特別增加限制型股票，這是專為員工發股而增資，股東不能參與。梁

國新強調，限制性股票是專為員工設計的股票，公司也不希望員工拿到股票就走人，

因而會設定一些條件，如 2年內不得轉讓。 
【2012/06/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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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答／繼承存款 20萬內 得逕移轉提領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6.05 04:03 am  
  
永康區李小姐問：被繼承人死亡時遺留銀行存款 10萬餘元，是否應向國稅局申報遺產

稅，俟取得繳清或免稅證明，才可向銀行辦理繼承移轉或提領？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財政部 84年 3月 15日台財稅字第 841611225號函規

定，被繼承人在金融機構及郵政儲金單位之存款，繼承人於辦理該項存款之繼承移轉

或提領時，該項存款餘額在 20萬元以下者，可免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核發遺產稅繳清證

明書或免稅證明書，惟該項存款仍應依法列入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內，申報遺產稅。  

【2012/06/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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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售屋享土增稅優惠 善用夫妻贈與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整理】 2012.06.06 09:24 am  
  
●陳太太問：先生有多筆不動產，已使用過「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稅率 10%」優
惠；最近先生名下有另外房產打算出售，聽朋友說可先以夫妻贈與方式，將先生名下

房子轉到我的名下，再使用我的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稅 10%優惠稅率，可以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莊瑜敏答：「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適用，
指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
未超過 7公畝；土地增值稅可按土地漲價總數額 10%計算，土地所有權人以一次為限。 
依現行土地稅法規定，夫妻間相互贈與不動產，可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直到受贈者

出售受贈之不動產，移轉予第 3人時，再以該土地第一次贈與前的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增值數額，依法繳納土地增值稅。  
以陳太太的例子而言，如出售前一年未有出租或供營業用之情事，確實可採取夫妻間

贈與的方式；陳先生贈與自有住宅予陳太太後，陳太太出售時可適用本身的一生一次

自有住宅土增稅率 10%優惠稅率，且以陳先生取得該筆土地時的公告現值，計算土地
漲價數額，繳納增值稅。  
不過，陳先生將房子贈與陳太太後，陳太太持有該房子的期間將會重新計算；依現行

奢侈稅條例規定，所有權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持有一戶以上房屋，若取得

房地完成移轉登記後未滿 2年，出售該房產即要課徵奢侈稅。  
假設陳先生民國 96年買入該筆不動產，101年 5月時將房子贈與陳太太，陳太太若於
101年 7月將房子出售，雖陳先生持有期間已超過 2年，但陳太太出售時間距離受贈時
僅隔 2個月，且陳先生名下非僅有一戶房屋，陳太太售屋必須被課徵奢侈稅。  
陳太太若欲避免繳納奢侈稅，則必須自陳先生贈與後完成移轉登記滿 2年再出售；或
陳太太再將該自用住宅回贈給陳先生再出售，持有期間才可以再加計陳先生原持有的

期間。  
（莊瑜敏口述）  
【2012/06/06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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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問答／分次買地售地 分按時點計稅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6.06 09:24 am  
  
臺中市宋先生問：分次取得之土地，如分次出售，如何計算適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

例規定之持有期間？  
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答覆：所有權人分次取得之土地如分次出售。如能確認出售之

持分土地係在何時取得者，其適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3條第 3項規定持有期間
應按各該取得日計算至訂定銷售契約日計算；倘確認出售持分土地取得時點有困難

者，應按各次取得之比例認定。  
舉例說明：王君於 93年 7月及 99年 8月分別取得權利範圍各為 1/4及 3/4之 A土地，
A土地為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如王君於 101年 3月僅出售 A土地之 1/2
權利範圍，且確認其取得時點有困難，則認定出售 A土地之 1/8部分其持有期間已逾 2
年，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另出售之 3/8部分因持有期間未達 2年，除符合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免稅規定外，應予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012/06/0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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